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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2026年石拐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事项目录》的通知

苏木、镇、各街道，园（景）区，区直各部门、单位：
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，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，区政府办公室编制了《2026年石拐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《目录》明确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规定，认真落实责任，把握时间
要求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并在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时，报告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。
二、在后续工作中，确需结合实际对列入《目录》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的，承办单位要深入研究论证、充分阐明理据，提出具体意见由区政府审定。
三、区政府办公室将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有关工作加强督促检查。

附件：2026年石拐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6年4月3日








附件：

2026年石拐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	决策承办单位

	1
	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煤田石拐矿区总体规划》
	石拐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统计局）

	2
	石拐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配套正线（包石线）改造项目
	石拐区农牧水务局、喜桂图投资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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